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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號： 

臺南市 115年度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參加教師介聘作業 

委託申請書 

學校全銜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申請委託階段： □高中 □國中 □國小 (請勾選) 

ㄧ、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同意參加 115 年度本市市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教師介聘，並確實遵守「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介聘甄選分發實施要點」之規定。 

二、本申請書附註說明事項，均已詳閱，本校提出申請後，絕無異議。 

三、申請介聘之教師，應符合下列條件，並經本校審查通過： 

  （一）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年資滿 6 學期以上。前述實際服務年

資之計算，應扣除各項留職停薪及商借他縣市(含海外)學

校期間。但育嬰、服兵役之留職停薪年資得採計至多 2 學

期。另參加他縣市介聘依據「115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

園教師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」、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

教師申請介聘作業要點」辦理，惟本市教師甄選之新進教

師除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另有規定外，應實際於

該校服務滿 3年，始可參加市內(外)教師介聘。 

  （二）無教師法第 16條規定不續聘之情事。 

  （三）無教師法第 30條各款規定情事之一。 

  （四）中華民國 92年 8月 1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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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生，非於義務服務期間。 

四、經達成介聘之教師，除有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

第 10條第 1項各款情形之ㄧ者外，本校應予聘任，不得異議。 

五、檢附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（含委員簽到表）1份。 

此致 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人事主管簽章：        教務(導)主任簽章：        校長簽章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附註： 

1、 為辦理本市 115 年度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介聘作業，由臺

南市政府教育局組成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發小組(以下簡稱本小

組)辦理教師介聘工作。 

2、 本介聘作業指現職教師介聘(含他縣市介聘)，惟他縣市介聘不含

市立高中。 

3、 各校如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參加教師介聘，學校教師始得申請

介聘。未參加介聘之學校，校內教師無法申請介聘。 


